
中国第 16 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

征 稿 启 事

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中国举办时间

最久，规模最大，吸引世界各国、各地区摄影家参与最多的，具有

广泛国际影响的重要赛事和展览。自 1981 年经中国文化部批准设立，

每两年举办一届，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15 届，累计收到来自 100 多个

国家和地区近 7 万名摄影家的 43 万余幅参赛作品。

    中国第 16 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以下简称“国际影展”）将

于 2016 年 4 月在中国河南省郑州市举行。本届国际影展旨在综合

呈现世界各国近年来在摄影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展示各国摄影家在

各门类摄影艺术中的探索和实践成果，从而促进世界各国摄影文化

的交流、融合与发展。   

现诚挚邀请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摄影团体、摄影家、青年摄影师

以及各行业摄影爱好者选送作品参赛。

一、时间：    

截稿日期：2015 年 12 月 1 日

评选日期：2015 年 12 月下旬

公示日期：2016 年 1 月

展览日期：2016 年 4 月

奖牌、证书、奖金等寄出日期：2016 年 5 月底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摄影家协会、郑州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中国摄影家协会国际部、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郑州

市文联

三、规则

1. 投稿方法 : 请登录中国摄影家协会网（www.cpanet.org.

cn）首页，进入“中国第 16 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专区，根据页面

提示，注册并填写相关信息、上传作品。本届展览只收电子文件，

文件格式要求为 JPEG，文件长边为 1024 像素。

2. 分类：本届展览分主题类和非主题类。主题类为“聚焦儿童”（只

征集纪录类作品）。非主题类包括纪录类、艺术类和商业类。每位

作者可参加其中一类或多类，同一作品不得选送不同类别。投稿作

品单幅、组照均可，一幅作品或一组作品为“一件”。一组作品（一

件）限 4-12 幅。

参评费用：参赛件数不限。同一投稿人所提交的作品不超过 4 件

（含 4 件）的，不收参评费；超过 4 件的，每增加 1 件作品，核收

参评费 10 元人民币 / 件，所收费用将全部用于本届展览。    

本展览不接收已在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历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

和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中获奖和入选的作品。

5. 参赛作品必须是投稿者本人独立完成的作品，并对其拥有独立、

完整、明确、无争议的著作权；同时要保证作品没有侵犯第三人的

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及其他合法权益。

6.“聚焦儿童”主题类、纪录类作品不得对原始影像内容进行增

加或删减。在后期制作中，对影调和色调等的适度调整，以不违背

拍摄对象客观真实属性为准。彩色可以整体（不可局部）转变为黑

白（或单色）。每件作品除标题外，应有简要说明（100 字以内，

包括时间、地点、事件要点）。

7. 所有参赛作品严禁利用任何技术方法使用他人作品的全部或局

部影像。凡因违反上述规定而导致相关纠纷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投

稿者本人承担。

8. 对于足以妨害公序良俗的作品及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可能严

重误导公众认知、具有欺诈性质等一切违反国家法律、社会道德、

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情形），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参赛资格。

9. 郑重声明：对于存在著作权问题以及其他严重违规情况的，组

委会将取消投稿者的参赛资格；对已获奖的作者，将收回奖牌、奖金、

荣誉证书、勋条等，并在媒体上通报；情节特别严重者，将禁止其

参加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所有展览、比赛等活动两年直至终身。

10. 特别提示：“聚焦儿童”主题类、纪录类入选作者有义务向

组委会证明其作品的真实性，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向组委会提供入选

作品原始影像文件（数码原始数据或底片），用于专家鉴定及制作

展览照片等，之后归还底片。原始影像必须是作者本人用照相机、

手机、平板电脑等具备照相功能的摄影器材所拍摄的、未经任何软

件处理的、含有拍摄机型、拍摄时间、相关参数等完整原始数据的

文件。对不能按规定时间和要求提供原始影像文件的入选作品的作

者，即视为自愿放弃入选资格。 

11. 根据 FIAP（国际摄联）要求，无论投稿者是否是 FIAP 会员，

FIAP 都有权对其参赛作品进行审核，以确定是否违反了 FIAP 的相

关规定。由于下述原因如：不接受审核、拒绝提交作品的原文件或

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明材料，而导致相关后果的，由投稿者自行承担。 

四、奖项

本届展览设 CPA 奖牌（即中国摄影家协会奖牌）和 FIAP 奖牌（即

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奖牌）。     

1.“聚焦儿童”主题类

    金牌奖：2 个，奖金各 5 万元人民币 ( 税前 )，授予 CPA 奖牌、

FIAP 奖牌和证书；

    银牌奖：4 个，授予 CPA 奖牌和证书；

    铜牌奖：6 个，授予 CPA 奖牌和证书；

    优秀奖：20 个，授予 CPA 勋条和证书；

    入选（含获奖）作品 150 件，颁发证书。

2. 非主题类

    （1）纪录类

    金牌奖：2 个，奖金各 2 万元人民币 ( 税前 )，授予 CPA 奖牌、

FIAP 奖牌和证书；

    银牌奖：4 个，授予 CPA 奖牌和证书；

    铜牌奖：6 个，授予 CPA 奖牌和证书；

    优秀奖：20 个，授予 CPA 勋条和证书。

    （2）艺术类

    金牌奖：2 个，奖金各 2 万元人民币 ( 税前 )，授予 FIAP 奖

牌和证书；

    银牌奖：4 个，授予 FIAP 奖牌和证书；

    铜牌奖：6 个，授予 FIAP 奖牌和证书；

    优秀奖：20 个，授予 FIAP 勋条和证书。

    （3）商业类

    金牌奖：2 个，奖金各 2 万元人民币（税前 )，授予 FIAP 奖



牌和证书；

    银牌奖：4 个，授予 FIAP 奖牌和证书；

    铜牌奖：6 个，授予 FIAP 奖牌和证书；

    优秀奖：20 个，授予 FIAP 勋条和证书；

以上三类共计入选作品（含获奖）500 件，颁发证书。

3. 推荐人奖：若干，推荐作品获金牌奖的推荐人获得奖金 1 万元

人民币（税前 )，并颁发证书。

本届展览鼓励策展人、图片编辑等专业人士推荐优秀摄影作品参

赛，推荐人推荐的作品获得金、银、铜牌奖的，该推荐人将被颁发“优

秀推荐人”证书。请推荐人登陆中国摄影家协会网（www.cpanet.

org.cn）首页，进入“中国第 16 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专区，在推

荐人板块注册推荐。

推荐人推荐作品前，应与作者本人沟通，经作者同意后，方可推

荐。不得推荐已投稿参赛的作品，如果出现重复投稿作品，作者本

人投稿将被视为有效投稿。

4. 组织工作奖：10 个

对本届展览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授予“组织工作奖”。

以上奖项的设置，组委会可能根据实际情况做适当调整。因违规

等原因取消获奖、入选资格后，空缺名额不再递补。

    

五、类别释义

1.“聚焦儿童”主题类：是指在 2000 年后拍摄，真实、全面、

客观反映全球儿童生存现状和存在问题等方面的纪实类作品，以期

通过摄影唤起全球大众、政府和媒体对儿童成长的关注。

2. 纪录类：纪录摄影是指以客观记录的方式关注社会生活、自然

环境生态、民俗风情等各类题材的作品。涵盖新闻摄影、专题报道

摄影、社会人文纪实摄影、自然纪实摄影等。

3. 艺术类：艺术摄影是指为表达审美意趣、倾诉主观情感而创作

的作品。题材可涵盖人文景观、民俗风情、人物、静物、动植物等。

也包括创意影像、观念影像、实验性影像等，对创作技法不作限制。

4. 商业类：商业摄影是指以推介某种商品、服务理念或消费方式

为目标的摄影作品，包括但不局限于商品广告、影楼人像、时装展现、

城市建筑等，对创作技法不作限制。

六、展览评选

    组委会将邀请若干名国内外著名摄影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本

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所有征集到的符合本征稿启事规定的摄影

作品，逐一进行评选。 

七、相关事项

    1. 本届展览获奖、入选作品可作为申请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的

条件之一。

本届展览评选结果将于 2016 年 1 月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网（www.

cpanet.org.cn）上公示，为期一周。公示期间设立专用信箱，受

理实名举报。最终结果将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网等中国摄影家协会所

属媒体上公布。

    3. 各类金牌奖获得者包括其推荐人以及组织工作奖获得者将

被组委会邀请参加 2016 年 4 月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展览开幕式

并采风创作一周，在郑州市的食宿、交通费由组委会负担。受邀者

从居住地至郑州市的往返交通费自理。  

4. 凡投稿者，都将获得本届展览的一份电子图录。

5. 组委会可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网展示本届展览相关作品，并在

2016-2017 年间将获奖和入选作品用于展览、年鉴、图录、画册、

光盘及媒体宣传、网上线下活动等，可不支付报酬。

6. 同一作者的作品，不论推荐人推荐或是作者本人投稿，累计超

过 4 件的，按照本征稿启事规定，收取参评费。

7. 凡投稿者，即视为已同意本征稿启事之所有规定。凡不符合本

征稿启事规定或投稿超过 4 件但未交足参评费的，评选委员会有权

不予评选。    

8. 组委会对本征稿启事及本届展览的有关事项，具有最终解释权。 

9. 参评费的缴纳：

投稿超过 4 件作品的作者，请根据网上投稿的提示进行网上支付

或通过邮局将参评费汇至以下地址：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二条 48 号中国摄影家协会国际部收（请

注明“国际影展”）

邮编：100007

电话 / 传真：010-65255117，010-65141380  

联系人：周晶 何珊

八、相关论述

此届国际影展活动，将进一步加大中国摄影艺术的对外开放度与

融入度，挖掘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外摄影艺术家、摄影艺术评

论家和策展人，探索性的搭建一个现代影像艺术市场化平台，为中

国文化艺术产业化的发展做出有益尝试。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

带一路”）的战略，自提出以来就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带一路”

的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

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一带一路”是区域经济合作

的载体，更是东西方艺术文化交融与借鉴的桥梁。

郑州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使其成为“一带

一路”互联互通、大通关和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的重要经济发展区域。

同时郑州也是一个具有很多文脉传承的城市，是中原文化的属地，

东方文化的发源地。

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中国摄影艺术面临着传统与当代、东方与西

方、社会与个体等多重机遇与挑战。我们尝试着让艺术跨越种族与

国界，用镜头语言打破交流的壁垒，使东方文化全方位传播，让东

西方文明在此交汇。

今天，我们从东方文明的起源地郑州出发……

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览组委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 


